
河 海 大 学 部 门 文 件

河海商学〔2018〕22 号

关于印发《河海大学商学院学术型硕士生学位

论文送审管理办法》的通知

院内各单位：

为规范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及学位申请工作，保障学位授予质

量，根据根据《河海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工作管理办法》（河海研〔2011〕

50 号）规定，结合我院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现予以印发，请遵

照执行。

附件：1、河海大学商学院硕士生学位论文送审管理办法

2、河海大学商学院学术型硕士生学位论文送审申请表

3、河海大学商学院学术型硕士生学位论文送审流程图

商学院

2018 年 10 月 9 日

河海大学商学院 2018 年 10 月 9 日 印发

录入：张楠 校对：王平



附件 1:

河海大学商学院学术型硕士生学位论文送审管理办法

一、 送审申请

满足以下条件的硕士研究生应在预计答辩时间至少提前一

个月向学院提交论文送审申请。

（1）完成培养方案中规定的课程学习和所有环节且成绩合格；

（2） 在学期间发表学术论文符合学院要求；

（3）学位论文通过预答辩并经指导教师审核认可，形成送审稿；

（4） 学位论文通过“学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检测。

二、送审流程

1．学院网站下载并填写《河海大学商学院学术型硕士生学位论

文送审申请表》（见附件 1），学生本人签字，导师审核认可并签

字；

2．向学院教务与学位管理办公室提交《河海大学商学院学术型

硕士生学位论文送审申请表》，同时提交以下材料：

（1）河海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纸质版、电子版各一份（符

合匿名评阅要求，校外评阅送审用及研究生院抽检用）；

（2）学位论文电子稿一份（查重用，查重论文文件名采用：学

号_作者_篇名_专业_导师）；

（3）发表学术论文复印件及检索报告（原件备查）或发表学术

论文录用通知；

（4）《河海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创新成果表》（限一页，A4 打印）；

（5）《河海大学硕士研究生学术活动登记本》；

（6）《河海大学硕士研究生教学环节成绩登记表》；

（7）《河海大学硕士研究生论文答辩及学位申请书》（两份，A4



版、16K 版各一份）；

3.以上材料经教务办审核签字后提交分管院长签署学院意见,同

意送审则由学院教务与学位管理办公室安排后续送审事宜，否则

将反馈硕士生和导师完善相关条件后再提交送审。

三、送审结果查询

专家评阅意见及学校抽检结果，一般需要 40 个工作日。外

审专家评阅意见及学校抽检结果返还后，会及时通知。因论文送

审工作量大，如 2 份学位论文评阅结果全部到齐，则可以到学院

教务与学位管理办公室领取纸质版专家评阅书和其他材料申请

答辩事宜，恕不接受个人当面查询。

本管理办法颁发之日起执行。



附件 2:

河海大学商学院学术型硕士生学位论文送审申请表

硕士生姓名 入学时间 导师姓名

学科/专业 研究方向

硕士学位论文题目

学术

论文

发表

情况

已见刊 □

（列出所有作者，期刊名称，发表年、卷、期，页码）

已录用 □

（列出所有作者，期刊名称，拟见刊时间/年、卷、期）

本人已经发表（含录用）符合学院要求的学术论文。

本人所交的学位论文均已按预答辩专家意见和研究生院格式要求进行认

真修改，内容真实可靠，文字图表均无错误，并经导师审核确认，最后定稿。

本人愿意对该论文的质量负责。

学生签名： 年 月 日

该论文是在导师指导下由研究生完成。本人已认真审核该学位论文的研究

内容和格式规范，并愿意对该论文质量负责。

同时，本人已经审核该生学术论文发表（含录用）情况，符合学院要求。

导师签名： 年 月 日

学术论文发表

审核意见

符合要求□ 不符合要求□

教务与学位管理办公室副主任签名： 年 月 日

学院意见

分管院长签名： 年 月 日



附件 3:

河海大学商学院学术型硕士生学位论文送审流程图


